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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邊廂，正當特首一如既往明哲保身，於《施政報告》冷對勞工團體浩浩蕩蕩，高

呼必須為「最低工資」立法的訴求。這邊廂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卻暗渡陳倉，向立

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提出建議修訂《僱傭條例》，採用「過去十二個月」平均工資

計算有關「假期薪金」。趁着「最低工資」的爭拗鬧烘烘之際，這項筆者認為意義

深遠的修訂將大有可能靜悄悄獲得通過。 

 

修訂的建議主要針對個別業界「浮動工資」比例較高的工種，擬以「平均」概念去

計算假期的工資，從而撫平因銷售旺淡季出現的工資波動。建議表面看似公平，但

其實並不能確切反映實時的工資狀況；以過去的平均收入計算「假期薪金」，僱員

實際得益既不顯著，亦無形增加僱主的成本壓力，具體操作又繁複，故此並非一項

雙贏的措施。 

 

為何《僱傭條例》一直沒有明確各種工資的標準計算方法？其實目的是賦予僱主和

僱員較大空間，讓勞動市場的供求狀況自行調節出合適及具行業特色、有競爭力的

處理方法。僱傭合約是「合作的約定」，薪酬結構的訂定是僱主與僱員雙方的事，

就像情人的相處，合則來不合則去，若政府貿然採取干預，非但擾亂了遊戲規則，

日後可能落得更多人情願「自僱」，擺脫法例的枷鎖。本來保障「勞動者」合法權

益的法例，變相危害了勞資合作的關係，甚至勞工的就業機會。況且，如政府要把

法規強加在企業的人事政策上，先例一開，政府或主要財團的影響力勢將逐漸滲透

至企業的大小層面，到時既與「小政府」的身分相悖，企業亦可能根本不再需要人

力資源管理。 

 

反正連議會內堅稱為「最低工資」立法的最大勢力也遭「無為而治」，若政府仍支

持「大市場，小政府」的觀點，對於上述《僱傭條例》的修訂，亦應貫徹採取「積

極不干預」的態度為上。 


